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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5741           证券简称：创益通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业务规则（试行）》以及《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创益

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

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

的态度，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现基于独立判

断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审阅了公司编

制的《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

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

业务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管问答——定向发行（一）》、《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

—连续发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

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

定的要求，不存在违规存放和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于2017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正

常经营和健康发展。我们同意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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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

的独立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审计过程中，工作勤勉尽责、客观公正，

按时完成了公司2017年年报审计工作，表现出极高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年审注

册会计师已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程序；出具的审计

报告客观、公正，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

状况、2017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我们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追认日常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过对2015年-2017年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认真核查后，我们认为：公司2015

年-2017年与深圳市腾亚五金塑胶模具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是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正常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

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关于此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董

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了表决。我们同意追认上述关联交易，并将该项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更正《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修订，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信息披露业务指南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行）》的有关规

定，决议程序合法有效，依据充分；更正后的《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能够更

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客观、准确的信

息。我们同意对《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并将该项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549438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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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并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 

本次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

的实际需要，可以为公司的经营发展提供流动资金支持，对公司的业务发展能够起

到积极作用；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关于此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时回避了表决。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以下无正文） 

 



公告编号：2018-017 

4 

（此页无正文，为深圳市创益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梁彤缨            曹  波            王  昊  

 

2018年4月16日  

 


